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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施细则》
的通知

淮农〔2020〕204 号

各县区农业农村局（农发局），山南新区城乡工作局，市经开区

村居管委会：

根据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

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20〕40 号）文件精神，淮南市农业

农村局制定了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淮南市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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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施细则

根据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财政资金支持产业发展

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淮府〔2020〕40 号）文件精神，本着公开、

公平、高效的原则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申报内容

（一）农产品加工企业首次达标奖励申报

1.申报政策及奖补内容

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。对规模以上市级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年加工产值首次达到 2 亿元、3 亿元、5 亿元、10 亿元

以上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5 万元、7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的

奖励。

2.申报条件

（1）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；

（2）2019 年加工产值首次达到 2 亿元、3 亿元、5 亿元、

10 亿元以上的，对照标准分别给予奖励。

3.申报材料

（1）填写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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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县区统计部门提供的 2019 年度产值首次达到 2 亿元、

3 亿元、5 亿元、10 亿元证明文件。

（二）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补贴申报

1.申报政策及奖补内容

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。对规模以上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当年发生的一年期以内 1000 万以上流动资金贷款，根据企

业已支付的利息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，每户企业当年贴息额不

超过 50 万元。

2.申报条件

（1）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；

（2）贷款为一年期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；

（3）2019 年度当年发生的贷款，贷款总额度 1000 万元以

上。

3.申报材料

（1）填写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（2）企业 2019 年度贷款合同、借款凭证；

（3）2019 年度利息清单及支付凭证；

（4）其他需提供的证明文件。

（三）实施品牌带动战略申报

1.申报政策及奖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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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品牌带动战略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，分别给予 4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；对当年通过认证的有机农产品、绿色农产品、无公害农产品，

分别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、1 万元、0.5 万元；对获批农产品国家

地理标志的申报组织奖励 10 万元。

2.申报条件

（1）2019 年新认定的国家级龙头企业、省级龙头企业、市

级龙头企业。2019 年通过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、有机农产品、

绿色食品、无公害农产品等。

（2）认定时间以相关部门的认定文件发文时间为准。

3.申报材料

（1）填写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
（2）年度认定证明。

（四）参加各种农业产业化交易会补助申报

1.申报政策及奖补内容

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，发展壮大乡村产业，促进一二三产业

融合发展。积极组织农业产业化加工、生产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

高端农业产业展会。对按要求参加 2019 年省内、省外和国际展

的，对展位费和运输费等给予 2000、5000、10000 元补助，对参

展表现突出的在三大农展（合肥、上海、南昌）获得金奖企业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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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给予 0.5 万元奖补。

2.申报条件

（1）市农业部门安排的农业产业化交易会；

（2）企业参会期间服从交易会组委会的统一管理，无违反

展会相关规定。

3.申报材料

（1）填写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，在

申请依据中填写参加农业产业化交易会证明；

（2）产品获得金奖证明。

（五）鼓励发展休闲农业奖补申报

1.申报政策及奖补内容

鼓励支持发展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业。积极组织 2019 年创

建国家、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（园区）、农业创业创新

园区、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申报。对创建国家级、省级农业创

业创新园区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奖补。对创建国家级、

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分别给予 2 万元、1 万元奖补；

对创建国家级、省级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

5 万元奖补。

2.申报条件

（1）填写《淮南市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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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获批证明文件

二、审批程序

1.县、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初审。负责组织对申报的材料进

行核实，提出初审意见，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以文件形式上

报市农业农村局。上报时提供文本文件和电子版。

至申报之日，已享受过各级财政部门支持的奖补项目，县、

区在审核中应予以剔除，

2.审核审批

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全面审核，并委

托第三方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计。审计结果经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

议研究同意后，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报市政府审批。

3.资金拨付

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公示结果申请财政资金，市财政局按照规

定进行拨付。

4.资料归档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将申报材料、会审材料、公示材料、审批

材料等一整套资料及时归档保存，保存期 3 年。

三、附则

本细则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
